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汉邦

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朝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352 号）批文核准，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汉邦高科”）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方式购买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威视”或“标的公

司”）100%股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汉邦

高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要求，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金石威视 2019 年度

业绩预测未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声明如下： 

一、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一）盈利承诺期及承诺净利润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

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李朝阳、姜河、伍镇杰、蒋文峰确认，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

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金石威视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

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4,100 万元、5,330 万元、6,929 万元和 8,315 万元。上述净利

润指金石威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二）补偿测算基准日和利润差额的确定 

金石威视 100%股权过户至汉邦高科名下后，汉邦高科将直接持有金石威视

100%股权。  

各方一致确认，补偿测算基准日为各年度的 12 月 31 日。  



汉邦高科在补偿测算基准日后应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石威视利润补偿期间各个年度当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净利润数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三）补偿的计算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金石威视在利润

承诺补偿期间实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小于交

易对方承诺的金石威视同期净利润数的，则交易对方应向汉邦高科优先进行股份

补偿，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对应补偿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格

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1、股份补偿 

利润补偿义务人首先应以其所持汉邦高科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足的，

不足部分应以现金补偿；如出现折股数不足 1 股的情况，以 1 股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所称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度四个会计年度。如果汉邦高科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行为，对股份数做相

应调整，对补偿股份已获取的现金股利应同样返还给汉邦高科。 

各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其各自在金石威视的原持股比例确定应承担的

补偿金额。利润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汉邦高科本次向交易对方发

行的股份总数。 

2、现金补偿 

各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弥补应补偿金

额的，补偿义务主体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汉邦高科进行补偿，并应当按

照汉邦高科发出的付款通知要求向汉邦高科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汉邦高科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金石威视做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金石威视期末减值

额大于利润补偿期内交易对方已经支付的补偿额，则交易对方还需另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内补偿责任人已支付的补偿额。 

（五）补偿的实施 

如出现应进行利润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的情形，在相应专项审核报告或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计算金石威视应补偿的股份总数并发

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由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事宜；若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利润补

偿义务人回购其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2016 年度的补偿义务在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并予以执行。 

若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则汉邦高科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相应

数量的股份赠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人以外的

其他股东（以下称“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

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之比例享有相应的获赠股份。 

如需要进行现金补偿的，利润补偿义务人需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支付现金补

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 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被注销或被赠与给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之前，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拥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及补偿期间届满之日至补偿股份实施之日的期

间内实施现金分红的，金石威视应当将按照本协议计算的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内

获得的现金分红返还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具体视情况而定）。 

（六）超额利润奖励 



若金石威视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和超过标的公司累积盈利承诺数，则超过部分的

30%作为给予金石威视原管理团队的业绩奖励（分配比例由金石威视自行约定），

超额业绩奖励不应超过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20%。 

奖励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奖励对象、奖励金额、支付时间等）届时由金

石威视董事会自行确定。超额业绩奖励应当于利润补偿期间届满之日起 6 个月内

全部支付，因超额业绩奖励发生的税费由奖励对象承担。 

二、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2019 年度，金

石威视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4.07 万元，

低于 2019 年度承诺的 8,315 万元，完成比例为 50.92%，金石威视 2019 年度业绩

承诺未实现。 

三、金石威视 2019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金石威视主要业务为广电监测业务及数字水印业务，2019 年度标的公司未

完成业绩承诺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延期招投标和部分项目验收进度未达预期，以

及新的业务拓展暂时未为公司带来较大贡献所致。 

四、针对业绩承诺所做的风险提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及本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重大风险提示”，披露了“业绩承诺不能完成及补偿违约风

险”，具体内容如下： 

“由于金石威视的实际盈利情况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波动、管理层

经营能力等各方面的影响，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若未来发生业绩承诺

不达标需要补偿的情形，交易对方将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虽然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对股份锁定期的



约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交易对方履行股份补偿的能力，但仍存在补偿义务人无

力或不履行相关补偿义务的情况，本次交易存在补偿承诺可能无法执行的违约风

险。” 

五、致歉声明 

我们对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公司金石威视未能实现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深感

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本次交易中关于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的相关承诺，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的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谭杰伦 李广辉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